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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推进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

发展

曾刚 滕堂伟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长三角一体化要有新路径与新机制。上海市发改委与江浙皖三省有关部门联合成立了“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

并抓紧制订 2018~2020 年长三角一体化行动计划。成立“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是长三角新一轮合作机制建立

进程的一小步，却是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一大步。长三角一体化需要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共建一体化战略项目推进

区域一体化进入新阶段，探索财政与税收共享机制，打破行政壁垒，形成以经济功能和经济社会联系为主的一体化

新格局。本刊在“长三角一体化新趋势”研讨会及第四届长江经济带发展论坛嘉宾演讲的基础上，策划了本组笔谈。

我们邀请多位知名学者探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趋势、路径与机遇、区域协调机制与体制，为长三角地区区域协调与

区域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探索。

【关键词】:区域发展；区域协调；长三角地区

一、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成就与特征

2016 年国务院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指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

和先进制造业中心是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与关键。从总体情况看，长三角城市群内部一体化建设呈现如

下特征：

（一）瞄准国家战略任务，核心节点城市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华东师范大学发布的国家智库报告《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指数报告 2017》数据显示，2016 年，上海、苏州、南京、杭州综

合创新能力位居长三角 26 城市前列，在综合创新能力得分超过平均水平的 11 座城市中，有超过半数的城市来自江苏省；浙江

省的各城市之间综合创新能力差距较大，杭州是引领浙江省创新发展的主要引擎；合肥、芜湖等城市正凭借明显的科技创新后

发优势加速追赶。

2017 年 3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上海要做好排头兵和先行者，必须在推进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据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发布《2017 国际大都市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数据显示，长三角城市群中，上海

综合创新能力已跻身国际化创新城市前列，位列全球城市综合创新能力排名第八位，创新产学研合作能力排名仅次于波士顿与

巴黎。2016 年上海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自然》、《细胞》上发表科研论文 39 篇，占全国总量 1/3，全国 1/3 的一类新

药由上海研发。2014-2017 年间，上海科研论文及专利数量上增长迅速，统计全球发明专利申请及发表论文最多的前 500 强机构，

上海机构的专利量在全球排名第五，科研论文量排名第七，可见上海是带动长三角甚至全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龙头城市。至

2017 年，上海 FDI 机构总量已达 605 家，R&D 中心 416 家，对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的创新及科研水平的溢出及带动效应显著。

在上海的辐射带动下，长三角城市群的其它节点城市创新能力也极大提升。2015 年福布斯公布的《中国创新力 30 强城市》

报告指出，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宁波、常州都位列全国创新能力前十位。至 2015 年，宁波市发

明专利授权量 4266 件，同比增长 93.9%，增幅居十五个副省级城市第一位。杭州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产业成为杭州的主导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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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带动了杭州创新型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我国首个以城市群为基本单位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区域

内全社会研发投入占比达 2.8%。据人民论坛测评中心构建的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指标体系测度可见，城市创新基础力方面，

南京（88.15）位于榜首，上海（85.27）、无锡（79.24）、苏州（77.88）、杭州（77.65）、合肥（74.16）、镇江（73.78）、

常州（73.34）、宁波（71.56）、泰州（70.54）、扬州（70.40）近年来都高于长三角城市群平均值 70.34。创新投入强度最多

的是长三角地区 GDP 排名最高的六个城市，为上海（90.81）、苏州（87.97）、杭州（81.58）、无锡（79.36）、南京（79.06）、

宁波（78.73）。

（二）城市群子群快速发展，城市群空间重构步伐加快

2016 年国务院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要求，进一步提升上海全球城市功能，加快南京、杭州、合肥、苏锡

常、宁波五个都市圈的同城化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空间重构步伐加快，包括苏州（23分钟）、无锡（28分钟）、南京（67

分钟）、杭州（45 分钟）等长三角核心城市在内的上海大都市圈已经形成了 90 分钟交通圈。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关系的空间结

构来看，空间组团现象显著。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相关研究指出，至 2016 年长三角城市

群主要包括两大城市组团，组团一包括上海、南京、无锡、苏州、常州、南通等城市，该组团城市间的经济空间联系较为密切，

密度达 0.446；杭州、宁波、芜湖、绍兴、合肥、温州等城市为组团二，密度为 0.130，长三角经济联系密度较大的城市组团一

对组团二具有显著的空间辐射带动作用。

从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的空间结构来看，长三角城市群整体创新绩效可达 0.678，居整个长江经济带城市群首位，长三角城市

群综合绩效、纯技术绩效以及规模绩效都达到最优绩效的 60%以上。其中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已达到效率最优，其它城市经

济发展水平、创新投入及产出绝对值远高于全国其它城市群。至 2015 年，上海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龙头城市，研发投入要素首

位度逐渐降低，R&D 人员全时当量首位度由 2.76 降至 2.08；研发经费投入首位度由 3.35 降至 2.62，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的

空间差距逐渐缩小。

放眼未来，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城市协同发展必将达到新高度、新水平。如嘉兴提出设立“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

南通则致力于打造上海“北大门”，吴江计划成为苏州接轨上海的桥头堡，全面“接轨大上海、融入大上海”。江苏省在扬子

江城市群建设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扬子江城市群经济规模达 6 万亿元，人均 GDP 超过 12 万元，至 2017 年扬子江城市群内部

1.5 小时交通圈格局初现端倪，城市间深度融合、一体化步伐加快。

（三）城市间合作水平邻近效应显著，Z字型创新走廊基本形成

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据，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研究成果显示，2014 年长三角城

市群区域尺度专利合作网络的平均地理距离为 154 公里，相比于京津冀（164 公里）、珠三角（72 公里）、长江中游（228 公里）、

成渝（164 公里）等国家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合作平均地理距离较近，地理邻近效应发挥重要作用。

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城市间创新产出绝对差异扩大、相对差异缩小，苏锡常都市圈、环杭州湾地区创新活跃，成为长三角城

市群新的创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发布的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空间演化研究成果显示，2014 年长三角城市

群创新产出的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分别为 0.909、0.472，相比于 2005 年分别下降 41.68%、25.42%，创新活动呈现趋同态势；

创新产出集聚指数由 2005 年的 0.125 上升至 2014 年的 0.287，创新产出水平相似城市的空间集聚程度提高；苏州、宁波、上海、

杭州、无锡是长三角城市群创新高增长型城市，创新指数分别为 3.55、2.72、2.62、2.04、1.79，创新高增长型城市集聚在沪

宁合杭甬发展带，沿沪汉蓉高速铁路（上海-南京段）、沪杭甬高速公路呈“Z”字型分布。

二、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推进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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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也面临以下挑战：一体化体制机制尚待完善，创新要素跨界流动和共享受限；对外技术依赖严重，

自主协同创新的载体效率低下，2015 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 58.6%；地方政府创新投资力度大，但城市间

协同创新不足。为此，在加强城市连通性的同时，迫切需要破除行政分割、各自为政的现有格局，搭建着眼于城市群范围内的

创新主体分工合作、互动联系的区域创新网络。

（一）构建分工协作体系，强化中心城市的科技创新功能

首先，上海、杭州、南京、合肥目前拥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8所（一流学科 99 个），占全国的 25%（34%）；各类国

家级研究机构密集，具有强大的创新要素集聚、科技投入与高水平科技创新优势，今后应该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实

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在应用基础研究领域实现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

性技术创新，通过分工合作，为长三角城市群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强大的科技驱动力。具体而言：上海应依托张江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及科教资源优势，在光子科技、能源科技、类脑智能、计算科学、生命科学等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领域，抢占科技战略制

高点，实现颠覆性集群式突破；杭州应依托阿里巴巴、浙江大学等产学融合优势，在以电子商务、大数据为核心的电子信息技

术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南京应充分发挥科教资源优势，在材料科学领域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努力取得一批原创性研究成果；合

肥结合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聚焦量子科学，持续强化全球引领性地位。

同时，长三角各中心城市应根据科学设施发展特色产业，发挥现有产业集群区域联动优势，推动长三角科技创新-科学设施

集群建设。首先，依托上海-合肥量子技术合作，打造长三角量子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走廊。上海多年来持续布局量子调控前瞻性

研究，自 2003 年以来，已累计投入近 1.2 亿元，支持量子方向相关项目 200 多个，形成政府主导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优势。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交通大学光子

集成与量子信息实验室和复旦量子调控实验室等众多实验室等在量子通信、分子精密测控和高品质光子芯片方面处于世界领先

水平。合肥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一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规划和建设的主体单位，实现安徽省与全国领先大学和科研院所联合

创新。2017 年，合肥建立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作为安徽科技创新的“一号工程”，并新获工信部“中国制

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资格。由于量子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需要单独攻克关键技术，也需要联合创新。长三角应依托在量子卫星

工程中各科研院所之间已有的跨省市合作关系，将从科研体系内合作扩散到政府-科研院所-企业联动层面，建立全球新一代通

信技术高地。

其次，建议依托杭州网络零售平台，建设“一带一路”出口门户。阿里巴巴是立足于杭州的民族企业，网上销售额占中国

60%以上，其利用天猫商城大型跨境零售进出口平台、支付宝网上支付系统等拳头产品，带动了浙江、长三角乃至中国优势产品

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目前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的互联网渗透率为 40%，智能手机普及率约为 50%，市场潜力巨大。

2016 年浙江省民营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4342.8 亿元，占同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值的 77.8%。浙江

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在浙江外贸中所占份额已超过 30.3%。建议支持上海、江苏和安徽的中小型外贸企业与阿里巴巴

等电子商务企业进行业务对接，为实施国家“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服务。

依托区域产业协会，搭建新材料发展平台，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2016 年，由上海石墨烯产业化技术功能型平台、宁波

市石墨烯创新中心、江南石墨烯研究院联合发起的长三角石墨烯产业协同发展推进会在常州召开，常州、上海、宁波三地共同

签署《长三角石墨烯产业协同发展合作备忘录》，携手推进长三角石墨烯产业协同发展。除了以上三个城市外，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与石墨烯之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合作，共建石墨烯创新中心和产业园，形成了

新材料发展的第四极。随着石墨烯在技术工艺上的突破，更多企业投入到石墨烯产业的开发中。目前，江苏无锡有 40 多家、常

州有 70-80 家相关企业，南京则具有以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责任公司为代表的众多国有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新材料产业基础

雄厚，长三角地区应巩固现有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基础，在石墨烯等新技术的生产技术、工艺装备和产品质量实现突破，加快长

三角石墨烯特色产业创新高地建设。也就是说，长三角应以重点城市为依托发展优势技术和产业，构建科研合作体系、产业协

会合作体系和电子商务平台，推动长三角内部不同地区间、不同产业、政府-产业联盟-大学科研机构-企业之间的合作，推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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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创新一体化发展。

（二）创新体制机制，加强长三角内部各地信息互联互通，避免重复投资

在重大科学设施项目建设领域，建议引入市场机制，建议采取“谁参与投资、谁优先使用”的激励机制，调动区域内创新

主体投资的积极性，避免重复投资，提高项目和设备的利用率。遵循实验室集群空间邻近高度敏感性的知识溢出规律，鼓励长

三角城市群内企业等创新主体在重大科学设施周围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形成以重大科学设施为支撑的高技术创新集群网络。

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战略新兴产业领域，鼓励各地在关键共性技术领域、产业链中的短板环节进行联合投资，避免各

自为战。数据显示，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地设立的地方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总额目前高达 1200 亿元（其中上海 500 亿

元、合肥 300 亿元、昆山 100 亿元、无锡 200 亿元、宁波 100 亿元），这些资金多用于对本地企业的补贴。尽管资金规模不小，

但由于缺乏协同机制，国内企业在集成电路核心技术、核心工艺、核心材料与装备方面仍然没能突破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在此领

域的技术壁垒和封锁，有必要开展联合技术攻关，争取尽快在重大、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建议促进产业资源互通，鼓励联合投资。当前，长三角城市之间重复投资现象较为突出，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之间的

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 0.65-0.90，需要发挥企业在市场中的主导作用，寻找长三角各城市在产业互联互通、合作方面的契合点。

建议设立长三角重点产业智能科创中心，制订产业国家技术标准，推动长三角地区科创资源的互联互通和价值共享。借鉴北美

五大湖城市群、日本东京城市群等国际发展经验，强化城市主体间互利共赢的交流与合作，特别要让处于城市群外沿的成员更

好地承接核心区的辐射和带动。推动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和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的建设，借助于互联网手段，利用共享经济模

式，大幅提高长三角城市互联互通水平。

（三）优化长三角城市跨界科创合作网络，促进科技成果的转移和转化

长三角地区创新产出高但转化成效不显著，迫切需要优势互补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2016 年英国《自然》全球自然指

数排行榜显示，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科研论文产出国家。中国知网统计数据显示，长三角地区科技论文数量占全

国近 20%，我国虽然在全球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年申请的专利数量也已跻身世界前列，但科技成果却迟迟没有变成反哺经济社

会发展的“真金白银”。上海是长江经济带的科学和技术创新高地，政府应将上海的科技优势、研发优势与长三角、长江经济

带其他城市的土地与技术工人优势相结合，推进跨地区、跨城市的产学研一体化合作网络建设，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一代

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世界级产业集群。

在上海先行先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普惠税制，提高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自主性。下放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

果的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对高校和科研院所财政资金支持形成的不涉及国防、国家安全、国家利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

的科技成果，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不再审批或备案，由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实施转移转化，成果转移转化收益全部留归单位。

争取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普惠税制等在上海先行先试。

以共建开发区为载体建立跨界科技成果转化合作基地。推进上海开发区特别是国家级开发区的建设，积极与其他省市共建

合作开发园区。上海在做好自身发展转型的同时，要做强与跨省市合作共建开发园区的运营方式。可以以上海市区经信委为牵

头部门，会同上海市区发改委、外协办、国资委等市区政府部门，在市区经信委下设推进办公室，与市区经信委开发区管理办

合署办公，建立上海市区级只能部门推进上海开发区跨省市合作共建开发园区工作，实现跨界科技成果转化。实际上，在上海

开发区的协助下，上海漕河泾开发区已与浙江海宁、苏北等地建立了长久有效的合作机制，通过服务外包、本地研发与外地制

造等建立有效链接，建立了长三角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途径。漕河泾的经验与模式值得推广。


